
109 年度全國土風舞裁判講習簡章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體育署、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 
二、主辦單位：中華民國世界土風舞總會 
三、講習時間：5月 22、23、24日（星期五、六、日） 
四、講習地點：臺北建國啤酒廠禮堂【臺北市八德路二段 85號】 
五、參加資格：具有全國甲、乙、丙級裁判資格者。 
六、報 名 費：1.報名費 2000元。 
              2.住宿另收 2500元『國軍英雄館』。 
              3.晉升（報考）者，請依級數另加檢定費。 
              4.帳號：新光銀行 103 西門分行 0055106047299 
七、報名辦法：1.為求作業順暢，不受理電話傳真或講習會現場報名，統一以 ATM.  
                匯款及掛號擲寄方式辦理，並檢附下列資料掛號擲寄本會。 
                (1)講習報名表乙份（晉級者須另附檢定報名表乙份）。 
                (2)身份證正反面影本乙份（歷年有繳交者不用再檢附）。 
                (3)二寸照片講習 1張，檢定另加 2張（換證每證需照片 1張）。 
                (4)晉級者須檢附最高級裁判證及教練證影本各乙份。 
                (5)換新證者請繳回舊裁判證予以繳銷。 
                (6)欲申請公假者請儘快報名，以利申請。 
              2.因需安排膳宿及前置作業，4月 20日截止報名。 
              3.住宿名額 10名以報名先後順序登錄（郵戳為憑），住房額滿後的 
                報名者請自行安排外宿，不受理逾時或現場報名。 
八、晉升事項：1.欲晉升(乙級)省市級裁判者，須符合下列規定，並填具檢定報名 
                表，二寸照片 2張，檢定費 2000元。 
                (1)丙級裁判年資須滿 2年，所持有之丙級裁判證，發證日期在 
                   107 年 5 月 24 日以前者。 
                (2)須具有省市(乙)級教練資格 1年以上。 
                (3)裁判講習時數須達 72小時，檢附歷年講習結業證書影本。 
                (4)檢定資格及項目請參閱『會員手冊 42頁』晉級制度辦法。 
              2.欲晉升(甲級)國家級裁判者，須符合下列規定，並填具檢定報名 
                表，二寸照片 2張，檢定費 2500元。 
                (1)乙級裁判年資須滿 3年，所持有之乙級裁判證，發證日期在 
                   106 年 5 月 24 日以前者。 
                (2)須具有國家(甲)級教練資格 2年以上。 
                (3)裁判講習時數須達 150小時，檢附歷年講習結業證書影本。 
                (4)檢定資格及項目請參閱『會員手冊 43頁』晉級制度辦法。 
              3.完成檢定報名者，本會另行擲寄檢定口試題庫資料。 
九、注意事項：1.報名學員請於 5月 22日 09:30前完成報到。 
              2.每堂課上課前皆須簽到（不得代簽）。 
              3.請備舞鞋、環保杯，住宿者自備盥洗用具、拖鞋。 
              4.請攜帶會員證及會員手冊核蓋研習時數章。 
              5.講習會第三天全體學員進行學科測驗（講習課程內容）。 
              6.因需配合場地使用，晉升學員於報到時通知術科檢定時間。 
              7.參加學員名冊，依個人所具資格，陳報主管機關，由主管機關審 
                核列管，並予以上網公告。 
              8.參加者核發（主管機關核准文號）講習結業證書乙紙。 
              9.本講習擬於第三天中午 1時結業，往返車程及時間請自行安排。 
 

※檢定報名表、晉級制度辦法等各項資料請自行上網下載※ 



109年度全國土風舞裁判講習報名表Ａ表 
 

【本人同意所提供之個人資料，作為講習相關用途使用】 
 
 

土風舞會員證編號：            社交舞會員證編號：          
 

姓    名：                    
 

電    話：（  ）               手    機：                   
 

＊＊＊＊＊＊＊＊＊＊＊＊＊＊＊＊＊＊＊＊＊＊＊＊＊＊＊＊＊＊＊＊＊＊＊＊＊＊＊＊＊＊＊＊＊＊＊＊＊＊＊＊＊＊＊＊＊＊ 
 

※請詳細勾畫註明以利作業※ 
報名費：□2000 元                          總金額：            元 

住宿費：□2500 元，欲同房者姓名               

檢定費：丙級□1500 元，乙級□2000 元，甲級□2500 元 

換證費：一張□200 元 

用  餐：□葷、□素    要用餐者請勾選下列時段 
要用餐：【星期五中□  星期五晚□  星期六中□  星期六晚□  星期日中□】 
 

為求節約避免浪費，要用餐時段請勾選註明 
 

＊＊＊＊＊＊＊＊＊＊＊＊＊＊＊＊＊＊＊＊＊＊＊＊＊＊＊＊＊＊＊＊＊＊＊＊＊＊＊＊＊＊＊＊＊＊＊＊＊＊＊＊＊＊＊＊＊＊ 
 

本人持有之各級裁判證字號 
 

高(甲)級：（  ）世土總證字第        號；發證日期：   年   月   日 
中(乙)級：（  ）世土總證字第        號；發證日期：   年   月   日 
初(丙)級：（  ）世土總證字第        號；發證日期：   年   月   日 
 

公   假   申   請   欄 
（不需申請公假者，不必填寫本欄） 

郵
政
劃
撥
收
據
請
貼
此
格
內 

縣 市 別  

服務單位  
職    稱 
★填具全銜★  

申 請 人  

請假日期 1.□三天 
2.□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 

服務單位

地    址 
郵遞區號(   ) 

 
                            
 
 

欲申請公假者，請務必詳細填寫本欄，本會 
發函貴單位及縣市主管機關。 

報名日期：    年    月    日        ※本報名表擲寄前請先影印留存※ 


